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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项项目类别
	


（上述内容由科研处填写）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

专项项目申请书

项  目  类  别                                       

学  科  分  类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人 
（项目负责人）                                       

申请人所在单位                                        
填  表  日  期                                       

2022年7月修订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用计算机认真如实填写。

2．项目类别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请按当年申报通知中的要求选报填写。

3．学科分类：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其他学科,选择其一填写。

4．工作单位要按单位和部门公章填写全称。如公章上是“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党校”，就不能填成“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或“重庆市委党校”。

5．通讯地址要按所列4个部分详细填写，必须包括街（路）名和门牌号，不能以单位名称代替通讯地址。注意填写邮政编码。

6．主要参加者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含项目负责人。

7．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只报1项。例如，预期成果为“公开发表”填“A”。

8．申请书和活页均只需报送电子文本。
一、数据表
	课题名称
	

	主题词
	

	项目类别
	
	A.重点项目  B.一般项目

	学科分类
	
	研究类型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担任导师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省（市）   区(县)    街(路) 
	邮政编码
	

	主
要
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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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预期成果
	
	A. 公开发表 B.领导签批 C.内参发表


二、课题论证
	1．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3．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4．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限4000字以内。




注：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中的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须与《课题论证》活页相同，活页中不能填写的成果作者、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时间等信息要在本表中加以注明。与本课题无关的成果、承担的各类项目不能作为前期成果填写；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成果分开填写，合作者注明作者排序。申请人的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
三、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障
	1．课题负责人的主要学术简历、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和贡献；2．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等）；3．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




四、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是否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否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否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是否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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